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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委出台的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相关文件存在的可能破坏

生物栖息地、引发公众健康危机的问题提出五方面建议，并强调应将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放在

首位，在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切

实将两山理论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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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

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康养项目与与森林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保护密切相关，在项目建设中尤其需要将两山理论切实落实到位。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四部委对首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名单进行了公示。

我们发现，在四部委出台的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相关文件中，存在以下问题：该项

目与森林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密切相关，但从项目审批标准到运行规

则等，都未考虑对森林及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未涉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内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推荐与审核主体均为林草部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对此

我们建议：

一、森林康养基地建设首先应把森林资源及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放在首位，只

有切实做到绿水青山，才能实现金山银山，应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关于野

生动物、生态环境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系列讲话精神，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制

定审核、评估标准，并推迟公布基地名单。



二、森林康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是巨大的，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应秉持

适量、限量的开放原则，包括对人员数量的限制和要求，避免因此造成野生动植

物资源和生境干扰与破坏，同时加强生物多样性及栖息地保护的责任、考核和监

督。

三、不支持新建森林康养基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自然生态的野生动物

的影响是负面的。不能为完成 2022 年建设 300 处、2035 年建设 1200 处的任务而

大兴土木。在不对自然做大的改造，不破坏自然栖息地的情况下，可适当、适量

开展康养是可行的。

四、应建立跨部门审核与监督机制，避免类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审核

监管与证件核发集于某部门一身，导致部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情况的再次发生。

五、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及运营，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应引入第三方监督，并建立公众监督反馈机制，避免发生因私利而破坏自然生态

环境的情况。

任何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的开展，都应该在充分学习习总书

记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科学规划，确保责权分明、监管有效，从而真正使“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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